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12：10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teams 團隊名稱 111學年度系務會議 

會議主席：李威霆 主任 

出席人員：詳出席名單 

                                                     記錄：饒伊珊 

 

壹、 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 

貳、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前次會議時間: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12:10 

案別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請討論更正畢業證書

學位名稱申請案。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二 提請討論 111 學年度各

委員會議代表案。 

 

院務會議教師代表：胡愈寧老師 

院課程會議教師代表：張陳基老師 

院教師評審會議教師代表：胡愈寧老師(第 1 順位)、

李威霆老師(第 2 順位) 

圖書諮詢委員：張正霖老師 

成績更改小組委員：張正霖老師 

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李筑軒老師 

體育委員：陳君山老師 

文創系系教評外部委員：馮祥勇老師、晁瑞明老師 

執行完畢 

三 本系申請員額聘任助理

教授(含)以上專任教師

一名，提請討論。 

一、請徵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員額 1 名，收回約聘講

師員額 1 名 

二、擬增聘專任助理教授條件如下 

   (一)具備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級資格。 

   (二)具文創商品設計、行銷實務開發、品牌商品開

發設計之專長。 

   (三)具備以下能力尤佳：操作或管理雷雕機、3D

商品印製設備經驗；文創產學合作計畫、科技

部計畫案；客語或全英語授課能力。 

 

執行完畢 

臨時動

議一 

文創系教室進行整修案

提請討論。 

請廠商估算後於下次會議再次報告及討論。 目前已將雷射噴

墨機移至 D2-106

教室。組裝及整

修另請廠商報價 

臨時動

議二 

針對進修部兼任教師聘

任總額控管提請討論。 

與文觀系協商進行併班授課策略聯盟。 

 

 

 

参、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本院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五條及第八條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系級、院級、校等各級

教評會分別審議該系級、該院級、全校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一、初聘、聘期、

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長服務等事項及其單行規章。二、重大獎懲事

項。三、資遣原因之認定。四、違反教師聘約、教師義務相關事項。五、其他

依法令應予審議之事項。」經查目前相關法規中，均無規定學術主管產生為教

評會應予審議之事項，因此本院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五條之規定顯然有適法

性疑慮，建議比照本校其他學院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修正。 

2. 依大學法第 13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18 條規定，院長應依校園民主精神，由院

內教師投票選出，但本院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八條規定獲遴選委員會出席委

員三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者，始能成為正式候選人，換言之如未獲通過者即無

法交由院內教師投票，有不當限制教師投票權之疑慮，而其他學院並沒有類似

之規定，因此建議修正。 

3. 修正對照表(初稿)如附件。 

修正前 修正後 

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五條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由院教評委員擔任

之，並由其中推選主任委員。 

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五條 

第五條遴選委員會之成員由院內各系所

推選一位專任教師、並邀請校內其他學院

二位教師共同組成，由院務會議推選。遴

選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推之。

委員無法執行遴選工作或列為院長候選

人時，由該系所另推選委員。委員會會議

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 

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六條 

第六條遴選委員會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負責院長之遴選及去職作業事宜。 

二、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

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六條 

第六條遴選委員會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負責院長之遴選及去職作業事宜。 

二、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 

三、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使得開

議。 

四、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代理。 

三、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使得開

議。 

四、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八條 

第八條 登記候選人應提供其學歷、著作

目錄、學術成就、行政經驗及 對本院未

來發展之整體意見等資料，送請遴選委員

會審查，獲遴選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一

以上同意通過者始成為正式候選人。 

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第八條 

第八條 登記候選人應提供其學歷、著作

目錄、學術成就、行政經驗及對本院未來

發展之整體意見等資料，送交遴選委員會

存查，獲遴選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過者始成為正 式候選人。 

決  議：照案通過。建請儘速召開院務會議。 

第二案                                                                

案  由：專題製作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針對專題製作實施辦法、專題製作施行細則、專題製作評分比例、審查流

程修正請詳附件。 

決  議：修正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  由：客家研究學院後棟(D2) 五樓屋頂，防水漆剝落修繕案。 

決  議：提院務會討論。 

 

伍、散會(13:53) 

 

 



附件 1、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附件 2、理工、設計與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產生辦法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專題製作實施辦法修正說明 

109 年 10月 07日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08月 01日系務會議修正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五條第四點 

(一) 每位專任教師以指導3組學

生為上限，最少需指導1組。 

 

第五條第四點 

(一) 每位專任教師以指導3組學

生為上限。 

 

第十三條第二點 

(二) 發表與成果展示 

1. 專題成果發表分為校內發表

及校外發表兩階段進行，由

專籌會負責整體發表運籌與

規劃。 

2. 第一階段為校內成果展，於

三年級下學期最終審查時於

校內場地辦理，各組可依發

展類型向專籌會提出展場需

求，並由專籌會進行統一場

地及展演議程規劃。第二階

段之校外發表依各類別，可

於四年級下學期結束前，自

行擇校外公開地點進行發表

及展示。 

3. 論文組以期刊發表為優，亦

可擇國內外研討會進行發

表，唯發表方式須經指導老

師同意後始得進行投稿。 

4. 文創設計及數位行銷組可依

專題製作類型擇一公開地點

進行實體展示或媒體展現，

展出方式之選擇經指導老師

同意後始得進行展示。 

5. 各組需繳交兩份完整且裝訂

第十三條第二點 

(二) 發表與成果展示 

1. 專題成果發表分為校內發表

及校外發表兩階段進行，由專

籌會負責整體發表運籌與規

劃。 

2. 第一階段為校內成果展，於三

年級下學期最終審查時於校

內場地辦理，各組可依發展類

型向專籌會提出展場需求，並

由專籌會進行統一場地及展

演議程規劃。第二階段各組之

校外發表依專題製作類別，可

於四年級下學期結束前，自行

或共同擇校外公開地點進行

發表及展示。 

3. 專題成果發表之兩階段如因特

殊狀況需調整變動，可由專籌

會提出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4. 論文組以期刊發表為優，亦可

擇國內外研討會進行發表，唯

發表方式須經指導老師同意

後始得進行投稿。 

5. 文創設計及數位行銷組之校外

發表可依專題製作類型擇一



成冊之專題製作成果報告書

及相關電子完整檔（一份給

指導教師，另一份交系辦永

久保存）。 

6. 有關本課程專題製作評分階

段、方式、提案次數、發表

時間之詳細內容，以及其展

出之相關事宜，應由系上另

訂審查辦法。 

 

公開地點進行實體或線上成

果展，展出方式之選擇經指導

老師同意後始得進行展示。 

6. 各組需繳交兩份完整且裝訂成

冊之專題製作成果報告書及

相關電子完整檔（一份給指導

教師，另一份交系辦永久保

存）。 

7. 有關本課程專題製作評分階

段、方式、提案次數、發表時

間之詳細內容，以及其展出之

相關事宜，由專籌會參考「專

題製作審核流程表」(附件二)

另行公告。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專題製作施行細則修正說明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二條第三點 

（三）每年度專題製作競賽前三名

頒發獎狀或獎項。 

第二條第三點 

（三）每年度專題製作競賽各組前

三名頒發獎狀或獎項。 

第三條 

本專題製作分為文創設計

組、數位行銷組與論文組三

類，各組於第二學期（三年

級下學期）結束前，須繳交

一份完整且裝訂成冊之專案

成果給指導教師，另一份交

系辦永久保存。繳交資料包

括完整之論文全文或專題企

畫書，文創設計組、數位行

銷組須提供完整之設計內容

物（例如：可執行之互動光

碟、完整版影片、產品尺寸

圖及立體圖三視圖、產品模

型及完整拍攝圖面、平面文

宣、CIS 與相關設計等高解

析度之原始檔案(如*.ai、

*psd)、與展示時所用到之所

有相關資料等）。專案作品版

權歸原創作者但本系保有公

開展示及出版之權利。 

第三條 

本專題製作分為文創設計

組、數位行銷組與論文組三

類，各組於第二學期（三年

級下學期）結束前，須繳交

一份完整且裝訂成冊之專案

成果給指導教師，另一份交

系辦永久保存。繳交資料包

括完整之論文全文或專題成

果報告書，文創設計組、數

位行銷組須提供完整之設計

內容物（例如：可執行之互

動光碟、完整版影片、產品

尺寸圖及立體圖三視圖、產

品模型及完整拍攝圖面、平面

文宣、CIS 與相關設計等高

解 析 度 之 原 始 檔 案 ( 如

*.ai、*psd)、與展示時所用

到之所有相關資料等）。專案

作品版權歸原創作者但本系

保有公開展示及出版之權

利。 

 



附件二：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評分比例】 

修正前 

 
修正後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專題製作審查流程表

修正說明 

修正前 

 

修正後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次系務會議 

簽到表 

日期：111/8/1(一)  時間：12:10 

地點：線上會議 teams 團隊名稱 111學年度系務會議 

出席教師 簽名 出席教師 簽名 

李威霆主席 出席 胡愈寧委員 出席 

張陳基委員 出席 熊子扉委員 出席 

陳君山委員 出席 李筑軒委員 出席 

張正霖委員 出席   

 

紀錄：饒伊珊 出席 



 


